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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裁判字號：最高法院 101 年台非字第 165 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裁判日期：民國 101 年 06 月 07 日

裁判案由：裁判案由：違反貪污治罪條例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一○一年度台非字第一六五號

上　訴　人　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

被　　　告　賴丁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貪污治罪條例案件，對於台灣高等法院花

蓮分院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五月七日第二審確定判決（九十八年度

上訴字第二八一號，起訴案號：台灣台東地方法院檢察署九十五

年度偵字第三一九、三二○號，九十六年度偵字第一九九六、一

九九七號，九十七年度偵字第三七七號），認為部分違法，提起

非常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非常上訴理由稱：「一、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無證據不得

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

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二項、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分別定有明

文。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

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且認定不

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

實之認定，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四十年台上字第

八六號、三十年上字第八一六號判例意旨參照）。又按就公務員

收受賄賂罪而言，除須證明行賄者有交付賄賂之事實外，尚須積

極證明該公務員已經收受賄賂為必要，倘若收受之事實尚不足以

資證明時，自不能僅憑相對人單方製作之文書，即推定公務員已

經收受賄賂（最高法院八十七年度台上字第一五四二號判決意旨

參照）。經查：扣案現金簿之記載，乃證人即共同被告林秋菊口

頭指示證人李白惠（時任鹿原砂石場會計），而證人李白惠並未

查核該筆支出是否屬實，僅依證人即共同被告林秋菊口頭指示即

予登載等事實，業據證人即共同被告林秋菊、證人李白惠於警詢

、偵查中及地院審理時為一致之證述，應可信為真實。然此僅能

證明證人即共同被告林秋菊有口頭指示證人李白惠於現金簿上登

載包禮給被告賴丁甫之事實而已。共同被告林秋菊於警詢、偵查

中及地院審理時，不論以被告或證人身分均否認有行賄被告賴丁

甫，辯（證）稱：我因自己挪用公款賭博輸錢，為免股東張秀蘭

及繼子陳奕兆（被告陳榮輝之親生兒子）翻閱帳簿時發現，才要

證人李白惠在帳簿上記載該筆金錢係包禮給賴丁甫，藉此逃避股

東張秀蘭及繼子陳奕兆之詢問等語；上開現金簿之記載僅能認為

證人李白惠確曾依共同被告林秋菊之口頭指示為該筆金額支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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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載而已，而不能作為證人即共同被告林秋菊確實有行求、期約

或交付賄賂予被告賴丁甫之直接證據，亦不能證明被告賴丁甫確

有收受上開賄賂之事實。故本件無法證明行賄者林秋菊有交付賄

賂之事實外，亦無法積極證明公務員即被告賴丁甫已經收受賄賂

，揆諸前揭判例判決意旨，自不能僅憑相對人單方製作之文書（

現金簿），即推定公務員被告賴丁甫已經收受賄賂。原審竟無視

欠缺被告收賄事實積極證據及行賄者行賄事實之積極證據，即僅

憑相對人單方製作之文書（現金簿），遽予即推定公務員已經收

受賄賂而遽予有罪判決，核與首揭判例判決意旨顯有違背，其認

定犯罪事實顯然違背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二項之證據法

則，自屬違背法令。二、扣案之現金簿原確定判決並無法證明其

記載與事實相符，且有不可信之情況，原確定判決採為認定被告

賴丁甫犯罪之唯一證據，顯然違背法令。經查扣案之鹿原砂石場

帳冊，其中『扣押物編號10號，即現金簿⑸』、屬日記帳，而『

扣押物編號9 號，即現金簿⑷』為分類帳，因此，『鹿原日記帳

』中第156 頁之（民國）九十四年三月二十三日所記載『交際費

、水利局長（老板娘），帳頁169 ，（新台幣，下同）000000元

』係指該筆帳之性質屬於『交際費』科目，應在『鹿原分類帳』

之『交際費』科目第169 頁得查到相同內容之記載。然查『鹿原

分類帳』之『交際費』科目卻僅有四頁（第165、166、167、168

頁），而欠缺『鹿原分類帳第169 頁』，致無法互相比對，以證

明原確定判決所稱：『扣案現金簿，明確記載九十四年三月二十

三日交付十萬元與賴丁甫』為真正，該『鹿原日記帳』顯有瑕疵

，在該瑕疵未究明之前，自不得採為被告賴丁甫收賄證據，原確

定判決採為證據，顯有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九條第十款及第十

四款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及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

（參照最高法院八十三年度台非字第三五○號判決要旨）。三、

原判決認定事實顯未依證據認定之，多處認定事實與卷證資料不

符，悖離證據法則與經驗法則甚鉅，自有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

九條第十款及第十四款，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未予調查與判

決不備理由之違誤。查原確定判決將九十四年二月二十三日公文

承辦人郭鎮芳所提等標期間廠商提問之搬運路線誤為契約議定路

線，已屬有誤，復於審查相關公文時，將爭議歸於被告賴丁甫直

接督導指示，而未審酌被告賴丁甫出公差及由副局長代局長使用

甲章等證據，○○○鎮○○○路線與終局核定路線相比，認定被

告賴丁甫『無視法規之立法意旨及郭鎮芳、高介任之建議』，將

郭鎮芳、高介任之錯誤見解認為渠行政行為無必要性。實際上部

屬郭鎮芳、高介任於九十四年三月七日核定之搬運路線已改變九

十四年二月二十三日簽核意見，同意變更路線與原來建議不同。

又部屬早於九十四年三月十八日會勘即同意變更路線，後循行政

程序上陳公文，被告賴丁甫係於九十四年三月二十二日批示同意

，該公文次（二十三）日正式發文，被告賴丁甫顯非原審所稱於

三月二十三日收賄十萬後，才於同（二十三）日同意變更路線，

故原審認定『無視法規之立法意旨及郭鎮芳、高介任之建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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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賴丁甫於三月二十三日收賄十萬後，才於同（二十三）日

同意變更路線』等事實顯與卷內資料郭鎮芳、高介任已改變意見

同意變更路線及部屬早於九十四年三月十八日會勘即同意變更路

線，後循行政程序上陳公文，被告賴丁甫係於九十四年三月二十

二日批示同意不符。原判決多處認定事實與卷證資料不符，有認

定事實未依證據認定之違背法令，至為顯然。四、按經濟部水利

署九十二年一月二十三日公布之河川區域內申請施設運輸路、便

橋、越堤路案件審查注意事項第二點第一項第㈡款規定：因河川

治理工程設施、公共灌溉設施或其他政府公共工程施工或管理上

必要者，得申請在河川區域內設置運輸路、便橋或越堤路，為法

律上所明定。再按廠商應於訂約十日內提出計畫路線圖；廠商遇

有困難，或路線有問題，可申請變更路線，契約補充說明書第三

條、第二十六條分別定有明文。故鹿原砂石場原行經○○○區○

○○路線，因遭居民抗爭停工而於九十四年三月八日申請改行駛

河川公地，依上開契約補充說明書第二十六條規定，屬依約申請

，第八河川局亦有權同意，並無不法可言。又鑑於防汛期間工期

緊迫及為維護住民安全，改由行使河川公地並架設運輸便道，顯

具有相當「必要性」，亦屬行政裁量之範圍。復查前揭道路若扣

除疏濬工區內施設之聯絡便道一百七十四公尺為四條運輸路線之

共同段不計外。行使○○○區○○○道路總長為6,168.21公尺（

即6.16821公里），而改由河川公地總長則為4,982.85公尺（即4

.98285公里）兩者相差僅相差1185.36公尺（即1.18536公里）。

約詢水利署表示，利用河川地架設運輸便道時，業者需另負擔便

道架設、維護及事後拆除費用，且行經河川便道，車速慢，零件

易耗損。依據水利署工程工資工率分析手冊計算前者於工程期間

運輸成本為10,690,385元，後者為10,488,718元，使用河川公地

架設運輸便道，不含搬運車輛零件耗損，對鹿原砂石場而言，僅

節省201,667 元運輸成本。原審所謂縮短運輸路線節省運輸成本

計約2,997,000 元之路線，全部金額如何計算而成，亦無任何相

關說明。自有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九條第十款及第十四款規定

，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與判決不備理由之違誤。

五、案經確定，爰依刑事訴訟法第四百四十一條、第四百四十三

條提起非常上訴，以資糾正」等語。

本院按：非常上訴旨在糾正法律上之錯誤，藉以統一法令之適用

，不涉及事實認定問題，故非常上訴審應以原判決確定之事實為

基礎，僅就原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審核適用法令有無違誤，

如依原判決所確認之事實及卷內證據資料觀之，其適用法則並無

違誤，即難指為違法。倘非常上訴理由係對卷宗內同一證據資料

之判斷持與原判決不同之評價，而憑持己見認為原判決認定事實

不當或與證據法則有違，即係對於原法院證據取捨裁量權行使之

當否所為之任意指摘，自與非常上訴審係以統一法令適用之本旨

不合。再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九條第十款所稱應調查之證據，

係指與待證事實有重要關係，在客觀上認為應行調查者而言。而

證據與待證事實是否有重要關係，應以該證據所證明者能否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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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審判決所確認之事實，而得據以為不同之認定為斷，若非待證

事實所關重要之點，即欠缺調查之必要性。經查：㈠、原判決認

定被告賴丁甫為經濟部水利署第八河川局局長（九十三年一月至

九十四年間），因鹿原砂石場之陳榮輝及林秋菊為使被告核准渠

等變更搬運土石路線行駛河川地之申請，於九十四年三月二十三

日分別交付十萬元及五萬元賄款給被告及時任副局長已判刑確定

之黃混泉，被告及黃混泉對於職務上之行為，分別收受該等賄賂

，並於九十四年三月二十三日，無視郭鎮芳、高介任之建議，在

雖未違背法令，但係非必要之情況下，同意鹿原砂石場運輸砂石

行駛河川公地設置施工便道，使鹿原砂石場因此縮短運輸路線，

嗣於九十四年五月十七日工程驗收合格，於九十四年五月二十日

由被告批示核可，構成職務上收受賄賂罪，已詳敘其憑之證據及

認定之理由。且就扣案之現金簿說明係林秋菊委由李白惠所記載

之「內帳」，乃於通常業務過程不間斷、有規律而為之記錄，並

延續多年，其格式及記載之形式相類，係逐日、逐筆就各收、支

款詳細記載，並分列暫付款、工資、進料、薪資、運費、雜項、

服務費、交際費等科目，各種不同項目先依日期，再依類別予以

記載，各日及各項記載均係連貫，於摘要中就各項收、支款用途

均有明確之登載，確係具會計身分之李白惠於通常業務過程所須

製作之文書，於完成之際，不可能預見日後可能被提供作為證據

之不實登載動機，其不實之可能性甚小，認合於刑事訴訟法第一

百五十九條之四第二款之規定，有證據能力。並以該現金簿所載

行賄時間、內容及時點上均與事實相符，可堪採信；及何以認定

林秋菊、陳榮輝已交付現金簿所載賄款予被告之理由；林秋菊所

辯現金簿賄款之記載係因其賭博而挪用之詞不可採信之理由，均

詳予敘明。另審酌陳榮輝、林秋菊夫婦於九十四年五月十九日宴

請被告夫婦之支出等，亦證明與事實相符，又第八河川局係於九

十四年三月二十三日發函砂石場同意該場變更運輸路線之申請，

現金簿上立即於同日記載支付十萬元予被告，砂石場承包之本件

「鹿野溪下游匯流口河道整理土石標售工作」工程甫於九十四年

五月十七日完成驗收，陳榮輝、林秋菊即於同年月十九日宴請被

告夫婦等人各情，而認現金簿所載金額確已交付，賄款支付時間

與被告之職務上行為直接相關，為有對價關係應可認定等旨。並

非僅以現金簿上記載支付交際費予被告，作為唯一之判決基礎。

至於非常上訴意旨所指「『鹿原日記帳』中第156 頁之九十四年

三月二十三日所記載『交際費、水利局長（老板娘），帳頁 169

，100000元』係指該筆帳之性質屬於『交際費』科目，應在『鹿

原分類帳』之『交際費』科目第169 頁得查到相同內容之記載。

然查『鹿原分類帳』之『交際費』科目卻僅有四頁（第165、166

、167、168頁），而欠缺『鹿原分類帳第169 頁』，致無法互相

比對……」云云，然原判決並未以現金簿分為「日記帳」、「分

類帳」而為互相比對後引之為證據，核無非常上訴意旨所指之「

日記帳」有瑕疵或僅以現金簿之記載為被告犯罪認定之違法情形

。復查非常上訴意旨所謂之「分類帳」第一六五至一六八頁，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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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以時間先後順序依序記載，第一六八頁所記載支出之日期係自

三月二十一日至七月三十日止，其間並無所謂三月二十三日支出

之記載，該「169 」之記載是否為非常上訴意旨所指「鹿原分類

帳第169 頁」，尚非無疑，原審未為之比對，難謂有違誤之處。

且非常上訴意旨所指欠缺「鹿原分類帳第169 頁」，無法比對云

云，並未提出證據說明比對之實益及足資影響原判決事實認定，

而屬所謂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及判決不備理由之

違法，非常上訴意旨執此指摘原判決有調查職責未盡及理由不備

之違法，自無足取。㈡、原判決認被告所為屬職務上行為，並未

違背職務。原判決既未認定被告係違背法令圖利砂石場，故原判

決就所謂縮短運輸路線節省成本之數額係如何認定未為說明，縱

有疏漏，因於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自與判決理由不備之違法情

形有間。基於相同之理由，砂石場於九十四年二月二十三日提出

之運輸路線，其性質為何？是否為規避第八河川局及轄區警察之

督察？以及承辦人郭鎮芳、課長高介任之簽擬意見是否得當？因

均無礙被告本件職務上行為之決定，且於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

原判決雖未逐一論列、釐清，亦與判決理由矛盾或不備理由之違

法情形不相適合。至於原判決事實欄所載：「……（賴丁甫、黃

混泉）無視上開法規之立法意旨及郭鎮芳、高介任之建議，在雖

未違背法令，但係非必要之情況下，同意……」等語，核僅係行

文語意稍欠嚴謹，易引致誤會之問題，尚與事實與理由矛盾之違

法有別，既非屬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自不得以之為非常上訴

之理由。綜上所論，本件非常上訴意旨，係對卷宗內同一證據資

料之判斷持與原判決不同之評價，而憑持己見認為原判決認定事

實不當或與證據法則有違，即係對於原審法院證據取捨裁量權行

使之當否所為之任意指摘，自與非常上訴審係以統一法令適用之

本旨不合。非常上訴意旨所指原判決違背法令各節，均難認為有

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四百四十六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一○一  年    六    月    七    日

                      最高法院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官  陳  世  雄

                                法官  張  祺  祥

                                法官  宋      祺

                                法官  周  盈  文

                                法官  惠  光  霞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中    華    民    國  一○一  年    六    月   十三   日

                                                      Q

資料來源：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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